1、维修质量要求
1、维修方根据车辆维修行业标准及相关规定，对使用单位的厂内工程机械叉车进行维修作业。

2、车辆维修所需配件由维修方提供，并保证使用单位的使用要求。

3、车辆维修竣工后，双方现场验收合格后维修方将车移交使用方使用。

4、维修方保证车辆维修质量，因维修质量造成的直接损失由维修方承担。

5、使用单位车辆属无牌照厂内机动车不允许上路行驶，维修方接到使用单位车辆外委派修单后，需到使用单位车辆所在地进行维修或总成拆解后运回维修，不准将车辆开出使用单位（如开出厂区维修按规定终止维修合同）。 

6、车辆维修完毕经双方验收交车后，车辆在正常使用情况下，维修方须对所修车辆总成保修六个月（包括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前后桥总成、底盘总成、液压系统等），维修方对以上项目保修期内故障无偿修复（包括配件、工时费）。

7、在拆解、维修过程中发现不可预见的机件故障，需更换单件配件超过壹仟元（含壹仟元）以上的配件时需与使用单位通报确认后方可更换。

8、维修结束后，维修方负责将现场废油、废机滤回收（指定地点）、检修垃圾等清理干净；由于维修发生的环保处罚由维修方负责。
2、要求响应时间

使用方车辆因生产急需抢修时，维修方接到使用单位抢修电话需及时

（2小时内）内到达现场进行抢修；正常计划性维修需在接到派修单24小时内到场进行车辆维修。因维修方未及时到场抢修车辆造成耽误生产的经济损失（使用方按相关规定扣除相关维修费）由维修方负责。
